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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乐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乐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杭州乐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
的《资产转让协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
(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乐蕴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绍兴瑞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
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乐蕴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关义务。

杭州乐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
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乐蕴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乐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1月17日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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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潘升德
王华棕
鲍志鹏
李烽
蒋罗佳
王正
何时粮
顾嵘
余春花
张瑾

李月

楼丽槐
施建立
张云峰
刘爱珍
江航姣
金鑫
夏莉莉
张玲红
黄嘉祥
陈贤杰

陆利明

朱先进
周远清
厉蓉
林杞和
钟陆明
宋立新
吴兵
李娜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人民币）

4135000.00
1800000.00
1800000.00
1120000.00
1720000.00
1750000.00
1920000.00
1499939.18
1350000.00
1890000.00

2630000.00

2800000.00
1700000.00
880000.00
4990000.00
1500000.00
2300000.00
1600000.00
2200000.00
1250000.00
2350000.00

3700000.00

2845277.62
2000000.00
1600000.00
1570000.00
1800000.00
1000000.00
1740000.00
1180000.00
60620216.80

账面利息
（人民币）
243900.80
96201.10
228504.81
128482.20
163826.89
61365.34
176592.00
12593.14
185574.62
70592.33

335500.06

197300.54
113491.23
50231.46
415414.44
98737.83
98135.82
219649.88
212685.99
90253.35
184019.56

108860.84

137488.83
198497.83
104103.13
186536.44
136654.57
53122.28
130613.99
138961.01
4577892.31

本息合计
（人民币）

4378900.80
1896201.10
2028504.81
1248482.20
1883826.89
1811365.34
2096592.00
1512532.32
1535574.62
1960592.33

2965500.06

2997300.54
1813491.23
930231.46
5405414.44
1598737.83
2398135.82
1819649.88
2412685.99
1340253.35
2534019.56

3808860.84

2982766.45
2198497.83
1704103.13
1756536.44
1936654.57
1053122.28
1870613.99
1318961.01
65198109.11

担保情况

由位于上郡公寓2幢1单元903室共89.73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林晓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桂花溪园南区8幢3单元1601室共87.45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薛传杏保证担保
由位于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农场观奥骏景苑10幢201室共108.33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富春街道九字弄7号105室共82.27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洪志英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经济开发区碧桂园3幢1单元2703室共82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吴斐保证担保
由位于老浙大横路一弄22号501室共55.38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星桥桂花城玉桂苑10幢1单元501室共90.94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张明磊保证担保
由位于西溪街道文二路62号2单元202室共46.42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邵刚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惠都家园8幢3单元201室共83.34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朝晖七区84幢2单元204室共56.3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蓝庭花园凌霄院4幢1单元1202室共51.46平方米商品房和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临平
街道蓝庭花园凌霄院4幢1单元1204室共75.66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胡立中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恒滕悦湖花苑12幢2单元502室共101.74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运潭公寓7幢1单元1001室共119.38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邱山大街755-6幢1单元202室共66.62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王玲保证担保
由位于凤起都市花园11幢2单元1702室共145.01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陈建涛保证担保
由位于临江街道江东东裕华庭6幢2501室共136.41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风景晨园5幢201室共109.64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郑楠保证担保
由位于河庄街道宏河嘉园27幢3单元102室共128.23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阳光华城华景园2幢1单元901室共76.55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陈色列保证担保
由位于正兴堂弄10幢18号103室共52.34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恒厚阳光城13幢2单元902室共85.13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王巧丽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市临平区乔司街道锦良嘉苑四区1幢1单元1201室共119.79平方米商品房和位于杭州市临平区锦良
嘉苑三区4幢2单元1301室共141.01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杨连妹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星桥桂花城金秋苑5幢1单元302室共151.14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余慧琴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盛世嘉园盛美苑10幢408室共87.87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杨金莲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珀雅苑2幢1单元1003室共117.93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银湖街道华庭云顶7号505室共125.89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吴岩岩保证担保
由位于银湖街道九龙大道180号野风山城秋雅苑2号701室共125.14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临江街道临江东裕华庭4幢1单元3302室共88.24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姜丽华保证担保
由位于余杭街道庭院深深花苑云轩庭1幢1单元1103室共89.62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马海凤保证担保
由位于大塘新村46幢1单元605室共56.59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李伟保证担保

备注

仅转让2023年11月30日及之前的利息，2023年12月1日起的利息不在转让范围内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止基准日（即[2023]
年[9]月[30]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
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
书约定为准。

转让方中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受让方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转让方中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受让方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承租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项下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保
证和抵押担保>、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租赁物权益）依法转让给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浙江金越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承租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承租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联系人电话：021-22262732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电话：0575-88020296

中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1月17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租金本金余额、截至利息计算截止日的

利息，承租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
权人垫付的应由承租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

定的金额为准。
3、若承租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融资租赁合同编号

ZHZL(10)03HZ021
ZHZL(10)02ZL022/ZHZL(10)02ZL026
ZHZL(11)02HZ054
ZHZL(14)02HZ009
ZHZL(16)02HZ004
ZHZL(13)02HZ017
ZHZL(13)02HZ018

承租人/债务人名称

山东宏宇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
安徽龙华竹业有限公司
北京斐瑞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上海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基准日2023年10月31日）
本金

31,018,752.55
17,582,081.48
17,262,217.63
15,312,024.52
1,782,645.98
30,000,000.00
59,250,000.00
172,207,722.16

本息合计
45,326,887.90
75,985,604.76
76,043,708.29
24,933,984.59
2,424,340.38
37,206,831.65
95,047,279.80
356,968,637.37

保证担保

滕州市宏宇矿山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赵洪均，王振美
倪开禄，上海卫雪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倪开禄、钟雪贤
霍山县安园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方业龙，潘岳丽
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顾国平
浙江希望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市迪梦莎寝具有限公司
浙江希望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市迪梦莎寝具有限公司

备注

/
/
/
/
/
/
/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签

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所合法拥有
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
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
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
务。特此公告。联系人：潘15009713924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1月17日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止基准日（即[2023]年[9]月[30]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止基准日（即[2023]年[9]月[30]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债务人名称

陈忠
张洪超
袁金华
程新彩
杨骏涛
杨柳艳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账面本金
余额

（人民币）
2170000.00
1060000.00
2620000.00
1400000.00
2200000.00
2000000.00
11450000.00

账面利息
（人民币）

210872.98
124961.97
189377.68
134543.25
221758.59
101722.24
983236.71

本息合计
（人民币）

2380872.98
1184961.97
2809377.68
1534543.25
2421758.59
2101722.24
12433236.71

担保情况

由位于拱墅区畔上居8幢2单元802室共89.57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吴锁梅保证担保
由位于萧山区衙前镇江湾绿苑31幢3单元502室共83.12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易成霞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经济开发区元成东盛家园10幢1单元901室共141.72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徐旖保证担保
由位于大塘新村50幢1单元301室共48.79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倪晨翔保证担保
由位于天虹公寓1幢3单元301室共91.28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青春时代华庭6幢2单元1003室共87.45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付太明保证担保

备注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

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浙江绍
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
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浙
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
公告之日起向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
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
向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
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1月17日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止基准日（即2023年9月30
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
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合计

债务人名称

管建军
康锴
应晓阳
沈文光
王强
余王海
洪亮
王小芳
洪忠忠
陈红琦
郑杰
俞少俊

蔡宏

王听听
史贤成
胡红信
方晓聪
孙超群
王娟
王升
陈勇强
付世俊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人民币）

3340000.00
900000.00
4000000.00
1100000.00
1220000.00
3000000.00
3400000.00
1230000.00
3000000.00
1200000.00
3000000.00
1400000.00

2670000.00

1600000.00
1640000.00
2540000.00
1790000.00
2300000.00
1350000.00
2300000.00
1660000.00
1880000.00
46520000.00

账面利息
（人民币）
351028.86
119667.64
514110.53
130368.64
100867.30
306402.00
149282.11
93316.79
200632.32
134735.12
152811.76
219916.70

389807.95

70666.65
260542.31
261672.91
238494.89
226950.13
192365.59
174895.78
98099.98
116241.29
4502877.25

本息合计
（人民币）

3691028.86
1019667.64
4514110.53
1230368.64
1320867.30
3306402.00
3549282.11
1323316.79
3200632.32
1334735.12
3152811.76
1619916.70

3059807.95

1670666.65
1900542.31
2801672.91
2028494.89
2526950.13
1542365.59
2474895.78
1758099.98
1996241.29
51022877.25

担保情况

由位于都市水乡·水涟苑2幢2单元102室共132.75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和睦新村8幢23号202室共34.41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篁外山庄定山府1幢1602室共173.64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麻晓妃保证担保
由位于候潮公寓15幢4单元303室共36.18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楼松青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市江干区后珠美都雅苑4幢2单元1601室共80.7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来芸保证担保
由位于滨江区长岛之春公寓1幢1单元501室共138.29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余杭区余杭街道凤都苑16幢1单元102室共144.68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王秀侠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万悦城5幢1单元1201室共93.4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湖山帝景湾南苑12幢2单元2304室共126.91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束俊琪保证担保
由位于水韵康桥康盛苑14幢1单元704室共68.96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杨惠敏和陈轶佳保证担保
由位于余杭区余杭街道凤都苑14幢1单元302室共144.68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杭州市下城区世嘉新座5幢203室共69.09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杭钢北苑38幢3单元301室共50.85平方米商品房和位于拱墅区和睦新村24幢78号102室共57.04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沈菊仙
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连城国际花园31幢1单元602室共87.29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刘小彦保证担保
由位于三里新城·兰苑34幢2单元301室共88.44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杨玲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石榴派花苑4幢1单元1101室共143.8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余香凤保证担保
由位于江干区北城铭苑7幢1单元701室共81.26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和业府4幢1单元1202室共86.99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迎宾路273-36号2幢3单元502室共109.68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颜学林保证担保
由位于萧山城厢街道韩家弄25幢1单元502室共68.06平方米商品房和位于萧山城厢街道郁家弄6幢4单元301室共56.93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都市阳光和苑10幢1001室共60.84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由位于观澜时代国际花园天筑2幢1单元401室共84.79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备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
让给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

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台信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台信资产联系电话：0576-8185553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7日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3年12月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

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开门红门业有限公司

浙江鸿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保证人：应刚建、鲁巧相

保证人：义乌市双枪针织内衣有限公司、
浙江棉一锦内衣有限公司、朱秀萍、黄汉
青、浙江金丝化纤有限公司、吴仙华、楼超
然、义乌市富来食品有限公司、郭云中、楼
燕云、陈俊英、朱向阳

抵（质）押物

抵押物：浙江武义金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座落于武义县桐琴镇桐琴广场边B地块，占地面积为2663平方米，国有出让商业住宅用地，最高额抵押1344万元

抵押物：均为商业用房（1）朱秀萍、黄汉青位于义乌市稠州北路955号3A12室，面积53.62平方米的房产及其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171万元（2）朱秀萍、黄汉青位于义
乌市稠州北路955号3A11室的房地产，面积53.62平方米，最高额抵押171万元（3）朱秀萍、黄汉青位于义乌市稠州北路955号3A03室，面积85.13平方米，最高额抵押
198万元；（4）朱秀萍、黄汉青位于义乌市稠州北路955号3A02室，面积85.13平方米，最高额抵押198万元；（1）朱秀萍、黄汉青位于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朗庭2幢1007
室，面积151.14平方米（非住宅），最高额抵押188万元（2）朱秀萍、黄汉青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朗庭2幢209室，面积151.14平方米（非住宅），最高额抵押178万元（3）朱
秀萍、黄汉青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朗庭2幢210室的房产及其土地使用权，面积151.14平方米（非住宅），最高额抵押178万元

账面本金余额

800.00

1523.984028

2323.984028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421.159035

2802.926614

3224.08565

账面本息合计

1221.159035

4326.910643

5548.069678

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陈可为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陈可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签

署日期：2024年01月09日），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
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陈可为。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陈可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可为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858827786

陈可为联系电话:15088237722
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可为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1月17日

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2024年01月09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序号

1

2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南龙集团有限公司

南龙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泰龙铝轮有限公司、应高峰、应姿、应赞寿、王苏群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浙江宏远数控机床有限公司、长兴
星龙置业有限公司、应高峰、应姿

抵 (质 )押物

应高峰、应姿名下房产

长兴星龙置业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账面本金余额

27,920,480.00

28,899,962.50

56,820,442.4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23,730,936.98

37,757,306.78

61,488,243.76

账面本息合计

51,651,416.98

66,657,269.28

118,308,686.26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

/

/

备 注

/

/

/


